
建国70周年纪念钞“一钞难求”

谨防“内部渠道”骗局！

男子图书馆1个月行窃4次
再次作案时被抓现行 最终获刑8个月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肖芸

本报讯 无业男子彭某 1 个月

内在上海某图书馆阅览室内连续盗

窃 4 次， 其中两次被发现后逃脱，

再次作案时被读者和保安当场扭

获。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 彭某被徐汇区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 8个月， 罚金 1000元。

今年 2 月 18 日下午， 小王在

上海某图书馆二楼阅览室看书时，

顺手将单肩包放在窗台上， 不多久

她发现有一名陌生男子在翻动她的

单肩包， 小王立即喝止了他， 拿回

了单肩包。 之后小王马上告诉图书

馆工作人员， 保安随即把翻包男子

控制住并报了警。

警方经侦查发现， 该男子彭

某， 于 2018年 12 月补办了该图书

馆的读者证后， 频繁出入图书馆实

施盗窃。

今年 1 月 12 日上午， 小高到

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看书， 中午有

事离开过座位几次。 到下午 2 点多

钟， 小高发现她放在椅子上的包被

拉开了， 放在夹层里的 1000 元现

金不翼而飞。 小高立刻向图书馆保

卫处反映， 保卫处调取监控录像，

发现了戴黑色帽子和口罩的作案男

子彭某， 当时就报了警。

1 月 14 日， 读者小王在该图

书馆四楼看书， 中午过后， 小王去

开水间倒了杯水， 当他回到座位的

时候， 看到穿黑色外套， 戴黑色口

罩和黑色帽子的彭某正在翻他的

包。 趁小王喊保安上楼来的间隙，

彭某迅速逃离了现场。

1 月 18 日中午， 图书馆保安

在 4楼阅览室加强了巡逻， 发现一

个穿黑衣的男子坐在座位上翻一只

包， 这人正是彭某。 彭某看到有人

注意他之后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

来， 走到角落里。 不久包的主人小

陆回来了， 在确认没少东西后， 保

安再回身找人， 彭某已经直接翻过

闸机逃离了图书馆。

通过监控录像以及读者证信息

比对， 彭某在 1 月 12 日、 14 日和

18 日都是刷卡进入图书馆， 2 月

18 日没有刷卡， 跟着其他读者后

面混入的。 彭某具有较强的反侦查

意识， 每次作案都会戴口罩进入图

书馆以逃避监控。 除了上述作案日

期外， 彭某还有其他大量刷卡进入

图书馆的时间记录。

被告人彭某到案后一直拒不认

罪。 经徐汇检察院提起公诉后， 徐

汇法院近日开庭审理了此案。 庭审

中， 公诉人先后出示了监控视频和

截图， 王某等被害人陈述和辨认笔

录， 保安周某等人的证言和辨认笔

录， 彭某的读者证刷卡记录和补卡

记录等视听证据和人证书证， 在大

量的证据材料面前， 彭某当庭承认

了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盗窃事实，

表示认罪悔罪。

徐汇法院最终以盗窃罪判处被

告人彭某有期徒刑 8个月， 并处罚

金 1000元。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郁玥

本报讯 2019 年， ?逢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暨改革开放 40 周

年， 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值得纪

念的一年。 建国 70 周年纪念钞也

因此大热， 不光预售火， 开售后更

是“一钞难求”。 然而， 有人就此

打起了利用纪念钞诈骗的主意。 昨

天， 虹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

样一起诈骗案， 被告人黄某谎称可

以拿到银行内部纪念钞进行诈骗，

以此获利 2万余元。 最终， 法院审

理后当庭一审宣判， 黄某犯诈骗

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处罚金

2000元，并追缴赃款发还被害人。

被害人周某与黄某结识于同一

个微信群中。 今年 1月， 黄某突然

私信周某， 称自己有一个妹妹在银

行工作， 可以拿到建国 70 周年的

纪念钞和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纪念

币， 但是数量有限， 周某如果需要

可以向自己预定。 周某便预定了

1000元纪念币。

谁知钱给了， 黄某却玩起了

“消失”， 不再联系周某。 意识到不

对的周某与群里其他好友聊天， 惊

愕地发现黄某用同样的理由骗取了

七八位好友的钱款， 总金额达 2 万

余元。 大家互相通气后纷纷意识到

自己被骗， 各自去了当地的派出所

报案。 5月， 黄某在家中被抓获。

据黄某交代， 自己是在网上看

到纪念币和纪念钞火爆的新闻后产

生诈骗的想法的。 近几年， 黄某一

直处于无业状态， 依靠四处坑蒙拐

骗为生， 还曾因盗窃罪入狱两次。

此前他通过微信群结识了不少好

友， 看到新闻后便动了歪脑筋。

虹口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

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

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钱

款，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考虑到黄某认罪态度较好，承诺

退还赃款，法院遂作出如上判决。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手持一款可查找货物

运输信息的“运满满” APP， 3 名

被告人陈某、 吴某、 周某玩起了首

鼠两端、 吃完货主吃司机的游戏，

骗取多名被害人数万元运费。 近

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依法

判处 3人有期徒刑 1 至 3 年、 缓刑

1至 5年、 罚金 1.5万元至 3万元。

据公诉机关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指控， 被告人陈某、 吴某、 周某于

2018 年 4 月至 5 月， 单独或合伙

先后 7次通过“运满满 APP” 查找

到货物运输信息后， 联系被害人并

谈妥运输方式为汽车运输。 但 3 名

被告人为谋取非法利益， 私自将汽

车运输改为运费更低的火车运输。

他们在货物运输过程中， 利用货物

对于被害人的重要性， 谎称货主预

支的油卡无法使用， 要求支付钱款

及以言语相威胁， 从而迫使货主在

运输完成之前， 支付运输费尾款。

最终， 货主为了确保货物的安

全， 被迫接受火车运输的方式。 其

中， 吴某、 周某通过陈某变更火车

运输方式后， 迫使被害人范某、 李

某、 刘某、 王某分别支付运输费

7000元、 15500元、 4000元、 4000

元； 陈某迫使被害人郭某、 赵某、

徐某分别支付运输费 5000 元 、

5000元、 5000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陈某

等人在与被害人商定汽车运输的费

用及发货地、 目的地后， 会再用

APP 发布一个货运任务， 将目的

地改为江、 浙地区的火车站。 司机

接单后， 被告人冒充司机， 将驾驶

证、 行驶证等微信发送给货主， 授

意司机向货主隐瞒承运目的地， 并

将被告人自己的电话作为司机电话

提供给被害人。 当货被运至火车站

后， 被告人便冒充司机， 隐瞒货物

去向， 谎称“油卡丢失” “车故障

没钱维修” “货物就在目的地附

近” 等， 向货主催要运费。 货主被

迫提前支付运费。 被告人骗取钱款

后， 通知货主自行前往火车站提货

并支付运费。 同时在司机运货至火

车站后， 被告人为逃避运费支出，

向司机微信发送银行转账凭证后又

取消转账， 致使司机蒙受损失。

法院认为， 3 名被告人无视国

家法制， 以提供货运服务为幌子，

隐瞒变更运输的真实情况， 虚构承

运货物已到目的地附近的事实， 以

收取运费为名， 骗取托运人钱款。

骗取钱款后， 被告人既不支付运

费， 又不承运货物， 被告人的行为

不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特征， 更符合

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构成诈骗罪。

其中， 被告人陈某诈骗数额巨

大； 被告人吴某、 周某诈骗数额较

大。 被告人周某到案后， 有协助公

安机关抓捕同案犯的立功表现， 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 到案后， 被告人

陈某先否认犯罪事实， 后作如实供

述， 被告人吴某、 周某能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 依法均可从轻处罚。

各被害人及司机的经济损失已得到

挽回并取得谅解， 也可酌情从轻处

罚， 法院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不少市民在购房时，

大都会考虑到停车位的问题， 于

是买房送车位就成为了开发商吸

引客户的一大“利器”。 市民王先

生就碰上了“买房送车位” 的好

事， 谁知到手时， 才发现送的只

是车位的使用权， 且使用权还有

种种限制。 于是， 王先生将开发

商告上了法庭。 日前， 松江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王先生说， 2013年他购买了

位于松江区的一套房屋。 当时，售

楼广告册明确载明买房赠送车位，

且承诺的是车位的物权或使用权。

但到了今年年初，双方签订的《车

位使用权协议书》中，赠送的车位

却变成了不具有完全的使用权的

车位， 且协议书还明确了若拖欠

车位管理费用超过 6 个月， 则开

发商有权收回该车位的相关合同

条款。 这在王先生看来， 赠送的

车位从原本自己认为的产权车位

变为了不完全使用权车位。 因此，

他将开放商告上了法院， 要求开发

商履行买房赠送车位的广告承诺，

立即交付车位给自己。

对此， 开发商表示， 按照车位

抽选规则， 公司还是会交付车位

的， 但是王先生一直未与公司联系

车位事宜。 之前公司也向王先生通

知过车位事宜。 按照惯例， 车位和

房屋是一起交付的， 但是王先生一

直拒绝收房， 导致车位不能交付。

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先生与开

发商签订了《车位使用权协议书》，

该协议书合法有效， 对于双方当事

人均具有拘束力， 且在签订上述协

议书后， 王先生亦已接收了开发商

按约交付的车位， 开发商按约交付

车位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 而王先

生现又以开发商交付的车位不具有

完全的使用权， 开发商没有注明是

完全的使用权，以及他对于《车位使

用权协议书》 中关于若使用人拖欠

车位管理费用超过 6 个月， 则开发

商有权收回该车位的相关合同条款

有异议为由仍坚持要求开发商交付

车位，并无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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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妻欲按亡夫遗嘱“全部”继承房屋
法院：离婚再复婚，与遗嘱“不符”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胡明冬

丈夫在世时立下遗嘱， 要将名

下房屋留给自己的妻子， 而且明确

“不孝子女不得侵占”。 然而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却并没有将

房子全部判给妻子， 只因两人曾

“离婚再复婚”。

老夫立遗嘱，百年后房

子归少妻

1996 年 10 月， 61 岁的何希带

着与前妻所生子女何超、 何燕与

34 岁的陆香兰再婚。 婚后两年后，

何希立下遗嘱一份： “在我们夫妻

和睦相处、 无离异的情况下， 我寿

终正寝后， 我的泗东新村产权房及

动产全归我妻子所有。 不孝子女不

得侵占。 特立此据。”

婚后第八年， 何希与陆香兰离

婚， 但是在离婚后半年又重新登记

结婚。 今年 2 月， 84 岁的何希由

于肺部感染不幸去世。 何希去世

后， 陆香兰认为应该按照何希生前

所立遗嘱取得房屋所有权， 但是何

超、 何燕却不这样认为， 经常联系

陆香兰办理法定继承公证。

觉得自己生活受到打扰的陆香

兰为继承房屋全部份额， 遂将何

超、 何燕兄妹二人诉至宝山法院。

继子女：继母与父亲离

过婚，遗嘱无效

陆香兰认为， 纵然自己与被继

承人有曾离婚又复婚的事实， 但遗

嘱真实有效， 且遗嘱应当按遗嘱订

立当时双方的婚姻状况来执行。 即

使认为该遗嘱为附条件的遗嘱， 其

亦是附生效条件的遗嘱， 即被继承

人死亡时双方符合婚姻存续的条

件， 自己作为妻子应当按照遗嘱取

得房屋所有权。 如果法院按法定继

承处理， 考虑到自己与被继承人何

希共同生活多年， 给予了被继承人

主要扶助， 尽了主要扶养义务， 按

照法律规定， 自己可以多分。 被告

兄妹二人对老父亲未尽扶养义务，

这在“遗嘱” 中有体现， 应当少分

或者不分。

庭审中， 被告何超、 何燕兄妹

二人共同辩称， 老父亲的遗嘱不能

作为陆香兰继承房屋的依据， 且遗

嘱非真实意思， 遗嘱是在原告陆香

兰长期闹腾， 被继承人无奈之下出

具的。 而且遗嘱设定了“夫妻和睦

相处、 无离异的情况下” 的条件，

但是事实上， 陆香兰与老父亲在

2004 年办理了离婚登记， 遗嘱便

不具备生效的条件。

审理中， 原、 被告双方同意房

屋按 165万元处理。 且如果法院按

照法定继承进行遗产分割， 原告陆

香兰同意继承房屋或取得房屋折价

款， 被告兄妹二人主张继承房屋。

法院： 按法定继承分

割，继母适当多分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原告陆

香兰与被继承人何希于 2004 年 3

月已离婚， 虽然此后又复婚， 但复

婚时， 除子女抚养外， 前段婚姻的

财产状态仍旧保持前次离婚后状

态， 财产并不发生自动恢复。 双方的

配偶关系是重新登记开始， 而非间断

后恢复。 本案遗嘱中明确双方是以保

持婚姻关系为前提， 那么在解除婚姻

后， 陆香兰便丧失了配偶的法律身

份， 遗嘱应当“对身份” 而“不对

人”， 陆香兰作为“原配偶” 便无按

照遗嘱继承遗产的权利， 即便后来又

复婚。 故原告陆香兰要求按遗嘱继承

房屋所有权， 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 系争房产登记在被继承人

何希名下， 该房屋为被继承人的遗

产， 应当按法定继承分割处理。 考虑

到原告陆香兰的具体情况， 可以对其

适当多分。

据此， 宝山法院判决系争房屋归

被告何超、 何燕兄妹二人所有， 二人

支付原告陆香兰房屋折价款 57万元。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借“运满满”APP骗完货主骗司机
3被告因犯诈骗罪被判刑1至3年

买房送车位 是猫腻还是误读
一业主状告开发商“失信”被驳回

减 资 公 告
上海恒逸纺织原料发展有

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 注册资

本由 90000万元人民币 ， 减为

1000万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务

债权人在45天内前来联系， 特

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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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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